
 

 

             境外基金定期定額申請書            2022.8版 

 
◎本公司不接受感熱紙，填寫內容如有塗改請加蓋原留印鑑。 
◎客戶使用傳真交易，請於傳真後致電本公司客服，以保障您的權益。 

受益人姓名/公司名稱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戶    號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 請將本申請書正本寄回「中國信託投信」，收件截止時間：指定扣款日五個營業日前。 

★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您將不填寫的空白欄位劃線刪除。 

★ 辦理定期定額扣款及異動作業前，須已填具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並經扣款行核印成功。 

基金名稱 
扣款 
幣別 

➊申購金額 
➋手續費= 
➊X_____% 

➌申購總價款
=➊+➋ 

每月扣款日期 
(可複選) 

      

       

       

注意事項： 
1. 最低申購金額:新台幣 5,000元（以千元為單位累加）外幣 100美元/歐元(以五十元為單位累加)。 
2. 目前已約定之扣款行庫有:華南銀行/兆豐銀行/台新銀行/永豐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台北富邦銀行/第一銀行/國泰世華/彰銀及全

國性繳費(稅)業務扣款金融機構，最新扣款行請至中國信託投信網站 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 或來電至本公司洽客服
人員查詢。 

3. 辦理定期定額扣款前，應先行備妥經扣款行核印成功之扣款帳戶及約定買回款項匯款帳戶; 異動時亦同。（採台幣定額扣款，需
留有台幣帳戶；採外幣定額扣款，需留有外幣帳戶）。 

4. 同意辦理境外基金定期定額扣款申購作業時，應填具「基金扣款轉帳授權書」（以下稱扣款授權書），並於扣款授權書簽蓋銀行
之原留印鑑後交予中國信託投信轉交集保公司及扣款行核印，核印作業將依各扣款行作業時間為準。扣款行完成核印作業後才能
自動從最近一個有效扣款日開始扣款，開始扣款日期不另行通知。 

5. 辦理扣款行將於投資人申購境外基金時，依集保公司通知辦理扣款事宜；投資人填具之扣款授權書，倘扣款行核印不符時，經中
國信託投信通知後，投資人須重新填具扣款授權書，並重新辦理銀行核印等事宜，否則視為扣款授權未完成，該定期定額扣款申
請尚未生效。 

6. 投資人欲變更定期定額申購之指定扣款日期、金額、終止扣款、恢復扣款者，應填寫「境外基金定期定額異動申請書」並於指定
扣款日五個營業日前下午兩點前以正本寄達中國信託投信完成變更申請手續，逾時將自下期生效，當期之扣款作業仍按原約定內
容辦理。 

7. 定期定額扣款作業之指定扣款日為每月 6、16及 26日，倘遇例假日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扣款作業。請於指定扣款日前將申購
總價款(申購金額+手續費)存入於扣款行開設之款項帳戶。 

8. 本人同意若同一基金依集保結算所之規定扣款失敗三次，即停止辦理該筆基金之扣款，本公司不另行通知連續三次扣款失敗，即
自動停止扣款。 

9. 本公司銷售境外基金所收取之報酬已揭露於中國信託投信網站 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 

 

【交易注意事項】1.本境外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

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境外基金管理機構以往之績效不

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外，不負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有關境外基金應負

擔之費用（含分銷）已揭露於境外基金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

2.境外基金不歡迎短線交易及擇時交易。投資人應遵守境外基金之 

相關規定。如申請之交易經認定或懷疑為短線投資或擇時交易，該

交易申請可能會被限制或拒絶，亦可能對投資人收取買回費用以彌

補基金之損失。3.本公司銷售境外基金所收取之報酬已揭露於中國

信託投信網站 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 

受益人原留印鑑 
(未成年或受輔助宣告之受益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印鑑)  

 

 

 

 

 

 

本人已取得並詳閱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相關內容及注意事項，亦充
分了解本次申購基金之投資風險及基金不同級別之費用率及報酬率等資
訊，並確認符合本人投資需求。 

 

 

投信作業單位：基金事務科 業務單位收件： 

覆核 經辦 收件日期 業務員代號 業務員 經辦 

      

 
 □已將本基金各級別之整體費用率及報酬提供投資人參考，並已確認該申購級別適合投資人_______________ 

 

地址:11568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客服代表號: (02)2652-6699 傳真號碼:(02)2789-1339 



 

基金風險預告書 

    本風險預告書內容係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申

購或買回作業程序」第十七條、「會員及其銷售機構通路報酬支付暨銷售行為準則」第八條及「會員及其銷售

機構從事廣告及營業活動行為規範」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基金之交易特性與存款、股票及其他投資工具不同，台端於開戶及決定交易前，應審慎評估本身之財務狀

況與風險承受能力是否適合此種交易，並充分瞭解下列事項： 

一、 基金之買賣係以自己之判斷為之，台端應瞭解並承擔交易可能產生之損益，且最大可能損失達原始投資金

額。 

二、 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本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台端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三、 基金交易應考量之風險因素如下： 

(一) 投資標的及投資地區可能產生之風險：市場（政治、經濟、社會變動、匯率、利率、股價、指數或

其他標的資產之價格波動）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產業景氣循環變動、證券相關商品交易、

法令、貨幣等風險。 

(二) 因前述風險、受益人大量買回或基金暫停計算買回價格等因素，或有延遲給付買回價金之可能。 

四、 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之特有風險如下： 

(一) 信用風險：由於非投資等級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可能面臨債券發行機構

違約不支付本金、利息或破產之風險。 

(二) 利率風險：由於債券易受利率之變動而影響其價格，故可能因利率上升導致債券價格下跌，而蒙受

虧損之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亦然。 

(三) 流動性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可能因市場交易不活絡而造成流動性下降，而有無法在短期內依合理

價格出售的風險。 

(四) 投資人投資以非投資等級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且不適合無法承擔相

關風險之投資人。 

(五) 若基金為配息型，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

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六) 基金可能投資美國R144A債券，該債券屬私募性質，易發生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價

格不透明導致高波動性之風險。 

五、 投資配息型基金之特有風險如下: 

(一) 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

波動，於獲配息時須一併注意基金淨值之變動。  

(二) 本公司經理之配息型基金其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

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基金進行配息前未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三) 配 息 型 基 金 之 配 息 政 策 可 能 影 響 涉 及 本 金 支 出 程 度 公 告 中 國 信 託 投 信 網 站

（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供投資人查詢。 

六、 基金交易係以長期投資為目的，不宜期待於短期內獲取高收益。任何基金單位之價格及其收益均可能漲或

跌，故不一定能取回全部之投資金額。 

七、 基金不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 

八、 如因基金交易所生紛爭，台端可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

中心提出申訴。 

本風險預告書之預告事項僅列舉大端，對於所有基金投資之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一一詳述，台端於

投資前除須對本風險預告書詳加研讀外，尚應審慎詳讀各基金公開說明書，對其他可能之影響因素亦有所警覺，

並確實作好財務規劃與風險評估，以免因貿然投資而遭到難以承受之損失。 

此致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簽蓋原留印鑑)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您對上述有任何疑問或欲索取本公司基金公開說明書，歡迎致電中國信託投信客戶服務專線(02)2652-6699或本公司網站
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下載。 


